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胡智彪、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崇俊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敖靖声明

:

保证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１０６

，

９４６

，

３４７．１２ ８７

，

６０２

，

１１２．５６ ２２．０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１０

，

０３８

，

１７３．５３ ５

，

１４７

，

３２１．２４ ９５．０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８

，

６６４

，

７６４．９５ ３

，

２６２

，

１７９．２０ １６５．６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３

，

７８８

，

２７０．５１ １９

，

６９１

，

９４８．３０ －８０．７６％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４ ０．０２ １００．００％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４ ０．０２ １００．０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０９％ ０．５７％ ０．５２％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１

，

０５７

，

９０６

，

７９３．６３ １

，

０６６

，

８６９

，

３２７．７０ －０．８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９２７

，

４１５

，

３６６．５１ ９１７

，

３７７

，

１９２．９８ １．０９％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

６４１

，

１７２．００

收到龙游道明土地使用税退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

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５７３

，

６００．００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

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

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

收益

１６９

，

７２６．０１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３０５

，

５４１．９７

减：所得税影响额

３１６

，

６３１．４０

合计

１

，

３７３

，

４０８．５８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

,

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

,

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涉及金额（元） 原因

水利建设专项资金

１５１

，

４８６．６４

与经营活动密切相关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９

，

６６３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浙江道明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４５．００％ ６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

质押

２９

，

８００

，

０００

胡慧玲 境内自然人

６．０８％ ８

，

４３７

，

０００

质押

３

，

８００

，

０００

吕笑梅 境内自然人

４．２０％ ５

，

８１９

，

６８２

质押

２

，

３８６

，

６００

胡智雄 境内自然人

３．６９％ ５

，

１２２

，

０００ ３

，

８４１

，

５００

胡智彪 境内自然人

３．６０％ ４

，

９９２

，

０００ ３

，

７４４

，

０００

池巧丽 境内自然人

２．０３％ ２

，

８１９

，

６９２

兴业国际信托有

限公司

－

兴云长

城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其他

１．４９％ ２

，

０７１

，

８００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

汇

添富外延增长主

题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１．４４％ １

，

９９９

，

９８１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聚丰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１．３７％ １

，

８９９

，

９２６

杨荣昌 境内自然人

０．８７％ １

，

２０４

，

２５５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浙江道明投资有限公司

６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

胡慧玲

８

，

４３７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８

，

４３７

，

０００

吕笑梅

５

，

８１９

，

６８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５

，

８１９

，

６８２

池巧丽

２

，

８１９

，

６９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８１９

，

６９２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兴云长城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２

，

０７１

，

８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０７１

，

８００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汇添富

外延增长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９９９

，

９８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９９９

，

９８１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聚丰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１

，

８９９

，

９２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８９９

，

９２６

胡智雄

１

，

２８０

，

５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２８０

，

５００

胡智彪

１

，

２４８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２４８

，

０００

杨荣昌

１

，

２０４

，

２５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２０４

，

２５５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１

、胡智彪、胡智雄为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二人已经签署一致行动协议；二人共同控制浙江道明

投资有限公司

２

、胡慧玲系实际控制人胡智彪、胡智雄之妹妹；

３

、池巧丽系实际控制人胡智彪之

配偶；

４

、吕笑梅系实际控制人胡智雄之配偶。

５

、除上述关系外，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也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

行动人。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

、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增减率（

％

） 主要原因说明

衍生金融资产

８２

，

６９６．０１ ０

主要系公司签定的未到期交割的远期结售汇合约

的公允价值比年初上升所致。

应收票据

４

，

５４２

，

７４０．００ ２

，

３２７

，

８９５．００ ９５．１４％

主要系期末未背出承兑汇票增加

其他应收款

７

，

３１０

，

８０２．２２ ５

，

４５８

，

７０６．２８ ３３．９３％

主要系年产

３０００

万平方米功能性薄膜项目本期支

付进口设备关税及增值税所致

在建工程

７０

，

６１８

，

６５３．１４ ５３

，

０４８

，

７５４．３８ ３３．１２％

主要系年产

３０００

万平方米功能性薄膜建设投入所

致

衍生金融负债

０ ８９

，

３７１．００ －１００％

主要系公司签定的未到期交割的远期结售汇合约

的公允价值比年初上升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４

，

１３８

，

６１６．１６ ９

，

４８３

，

２８６．３９ －５６．３６％

主要系上年末已计提的年终奖金在一季度支付所

致

二、利润表项目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增减率（

％

） 主要原因说明

财务费用

－６６５

，

９２１．０４ １７４

，

８６１．８９ －４８０．８３％

主要系本期汇兑损益减少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８７９

，

９１４．３６ －７２３

，

７１２．４４ －２２１．５８％

主要系上期其他应收款中大额项目

保证金收回，冲回上期计提坏账准备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１７２

，

０６７．０１ －３１５

，

２７９．００ －１５４．５８％

主要系远期结售汇业务公允价值变

动所致

投资收益

－２

，

３４１．００ －６５

，

８１５．００ －９６．４４％

主要系上期交割部分远期结售汇业

务结汇损失所致

营业外收入

１

，

５２７

，

２６８．４０ ３

，

１１３

，

６１９．５６ －５０．９５％

主要系上期公司全资子公司龙游道

明收到地方财政奖励资金所致

营业外支出

１５８

，

４４１．０７ ３３２

，

３８５．５１ －５２．３３％

主要系上期龙游道明增加公益性捐

赠所致

所得税费用

２

，

６０１

，

４５３．８４ １

，

０８０

，

９５１．７６ １４０．６６％

系本期利润增加，导致相应所得税增

加

少数股东损益

－１０８６０．１２ －１００％

主要系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已转让控股子

公司股权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增减率（

％

） 主要原因说明

收到的税费返还

２

，

８７５

，

９０７．５３ ６

，

３６１

，

３２６．７４ －５４．７９％

主要系本期收到出口退税减少所致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

关的现金

４

，

３８９

，

４３６．９０ ９

，

９７１

，

７４３．８７ －５５．９８％

主要系上期退回建设保证金和亩产

税收保证金

支付的各项税费

５

，

０６９

，

７２３．９１ ７

，

９６９

，

２１６．１３ －３６．３８％

主要系全资子公司龙游道明本期支

付企业所得税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

现金净额

４

，

７５０

，

０００．００

主要系公司收到总部中心办公楼及

公寓楼部分退回款项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

３

，

９９１

，

８６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主要系上期支付工程建设保证金及

远期结售汇保证金所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主要系上期全资子公司道明新材料

偿还短期借款所致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

关的现金

６

，

９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

，

５５３

，

４２５．２７ －６６．２８％

主要系全资子公司龙游道明收到产

业振兴和技术改造

２０１４

年中央预算

内投资剩余资金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

现金

２５

，

７６１

，

７９９．５８ ５６

，

３６４

，

１３１．３２ －５４．２９％

主要系上期缴纳土地购置款所致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

息支付的现金

１１９

，

９９９．９９ ２９９

，

１６６．６６ －５９．８９％

主要系上年归还部分短期借款减少

部分利息支出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

等价物的影响

６０５

，

１０７．８８ －１２５

，

５００．６２ －５８２．１６％

主要系本期汇率变动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

加额

－９

，

８０８

，

４２１．１８ －２５

，

５３５

，

２８５．０３ －６１．５９％

主要系上期缴纳土地购置款导致现

金流出较多

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余额

１１８

，

０３０

，

２０１．４８ ８６

，

６７６

，

６５４．０７ ３６．１７％

主要系上期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较

大所致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余额

１０８

，

２２１

，

７８０．３０ ６１

，

１４１

，

３６９．０４ ７７．００％

主要系期初现金余额较大及本期投

资活动净流出减少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于

2015

年

4

月

10

日对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申请进行了

审核。根据会议审核结果

,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申请获得通过。 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监会核准文

件后另行公告。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

２０１５

年

０４

月

１１

日

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关于非

公开发行股票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３１

）

三、公司或持股

5%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无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

作承诺

无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无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１

、持股

５％

以上

股东：道明投资

２

、公司实际控

制人胡智彪先

生和胡智雄先

生

１

、持股

５％

以上股

东：道明投资承

诺：自公司股票

上市之日起三十

六个月内，不转

让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本公司本次

发行前已持有的

公司股份，也不

由公司回购该部

分股份。

２

、公司实际控制

人胡智彪先生和

胡智雄先生承

诺：自公司股票

上市之日起三十

六个月内，不转

让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本人本次发

行前已持有的公

司股份，也不由

公司回购该部分

股份。作为公司

董事还承诺，除

上述锁定期外，

其直接或者间接

所持本公司股份

在其任职期间内

每年转让的比例

不超过其所持本

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在离职后半

年内不转让；在

其离职六个月后

的十二个月内，

通过证券交易所

挂牌交易出售的

公司股份数量不

超过其持有公司

股份总数的

５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

按承诺履行，未有

违反承诺发生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公司实际控制

人胡智彪、胡智

雄及控股股东

道明投资

公司实际控制人

胡智彪、胡智雄

及控股股东道明

投资出具了《关

于避免同业竞争

及减少关联交易

的承诺函》，该承

诺在公司存续期

间有效。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

按承诺履行，未有

违反承诺发生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步计

划（如有）

无

四、对

2015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

年

1-6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２０１５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

度

８０．００％

至

１３０．００％

２０１５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万元）

２

，

３７６

至

３

，

０３６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１

，

３２０．１３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半年度业绩预期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公司募投项目“年

产

３０００

万平方米反光材料生产线建设项目”竣工投产后产能持续释放以及产能利

用率提高，加上公司销售市场的不断拓展和专业化销售团队能力的提高，公司销

售收入较上年同期有较大幅度的增加使得公司

２０１５

年半年度净利润比上年同期

大幅增加。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 蔡永太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静颖女士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刘静颖女

士声明

:

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２８０

，

３９９

，

８９４．０８ ３６５

，

７０３

，

４６３．９６ －２３．３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４７

，

５２０

，

４８５．１０ ４３

，

３３４

，

２００．２３ ９．６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４５

，

９６９

，

４３５．７４ ４０

，

０７３

，

５２３．４７ １４．７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１１

，

４７２

，

９２１．９８ －２５

，

１３３

，

２０１．３５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８ ０．１６ １２．５０％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１８ ０．１６ １２．５０％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２．５８％ ２．６３％ －０．０５％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２

，

３８５

，

０１９

，

７６９．３１ ２

，

４３２

，

７９１

，

６６３．７８ －１．９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１

，

８６９

，

０８４

，

１３１．７０ １

，

８２１

，

５６３

，

６４６．６０ ２．６１％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１３０

，

７７２．４６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

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１

，

０５７

，

８２８．９６

包含政府补贴的科研基金及财政

补贴资金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２０７

，

７２４．０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３１

，

３４１．０４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８７１

，

１６７．６９

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收益

减：所得税影响额

４０５

，

４６５．０７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１８

，

０９２．７２

合计

１

，

５５１

，

０４９．３６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

,

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

,

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涉及金额（元） 原因

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收益

８７１

，

１６７．６９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１６

，

９５９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蔡永太 境内自然人

１７．７６％ ４６

，

８１０

，

０９９ ３５

，

１０７

，

５７４

质押

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李晓斌 境内自然人

４．５８％ １２

，

０７１

，

０３４ ９

，

０５３

，

２７５

黄明辉 境内自然人

４．４４％ １１

，

７１８

，

１８５ ８

，

７８８

，

６３９

质押

３５０

，

０００

麻秀星 境内自然人

２．４７％ ６

，

５０５

，

１２６ ４

，

８７８

，

８４４

浙江天堂硅谷长

盈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２．１１％ ５

，

５６０

，

０００ ０

中意人寿保险有

限公司

－

传统保

险产品

－

股票账

户

其他

１．２０％ ３

，

１５６

，

０４１ ０

林秀华 境内自然人

１．１９％ ３

，

１３５

，

０００ ０

高卫国 境内自然人

１．１８％ ３

，

１１４

，

６００ ０

质押

８００

，

０００

林千宇 境内自然人

１．１７％ ３

，

０８４

，

６００ ２

，

３１３

，

４５０

质押

１

，

４５０

，

０００

叶斌 境内自然人

１．１７％ ３

，

０８４

，

６００ ２

，

３１３

，

４５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蔡永太

１１

，

７０２

，

５２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１

，

７０２

，

５２５

浙江天堂硅谷长盈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５

，

５６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５

，

５６０

，

０００

中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

传统保险产

品

－

股票账户

３

，

１５６

，

０４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１５６

，

０４１

林秀华

３

，

１３５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１３５

，

０００

高卫国

３

，

１１４

，

６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１１４

，

６００

李晓斌

３

，

０１７

，

７５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０１７

，

７５９

陈鹭琳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黄明辉

２

，

９２９

，

５４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９２９

，

５４６

邱聪

２

，

５３４

，

６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５３４

，

６００

刘德渊

２

，

５３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５３０

，

０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自然人李晓斌、黄明辉、麻秀星、杨建华、叶斌、桂苗苗、林燕妮、郭元强、林千宇、邱聪、高卫国、陈

强全、刘德渊、孙雪峰、陈鹭琳、赖卫中、黄汉东、钟怀武、林秀华共

１９

位发起人股东为维护公司经

营稳定及可持续发展，愿意共同保障蔡永太先生作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地位，作为本公司股

东期间，不以任何形式谋求成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不以控制为目的增持本公司

股份，不与除蔡永太先生之外的本公司其他股东签订与控制权相关的任何协议（包括但不限于

一致行动协议、限制实际控制人行使权利的协议），且不参与任何可能影响蔡永太先生作为本公

司实际控制人地位的活动；并在作为公司中层以上管理人员中尽最大可能共同维护公司及股东

的利益最大化，当蔡永太提出邀约签订一致行动人协议时将同意签订。除前述关联关系外，公司

未知前

１０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之间、以及前

１０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和前

１０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

在其他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

、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1

、货币资金较年初增加

162,520,068.42

元

,

增长

66.82%,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到期转

回所致。

2

、预付款项较年初增加

3,185,356.56

元

,

增长

39.48%,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子公司检测中心预付外协人工

费增加所致。

3

、应收利息较年初减少

412,956.93

元

,

下降

67.03%,

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银行理财产品到期转回

,

利息收

回所致。

4

、其他流动资产较年初减少

149,125,342.88

元

,

下降

98.99%,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到

期收回所致。

5

、在建工程较年初增加

3,392,763.63

元

,

增长

38.81%,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子公司天润锦龙增加人工砂生

产线投入所致。

6

、短期借款较年初增加

22,000,000.00

元

,

增长

84.62%,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子公司陕西科之杰和浙江科之

杰取得银行流动性借款所致。

7

、应付职工薪酬较年初减少

14,235,709.83

元

,

下降

55.21%,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支付了上年度预提的年终

奖所致。

8

、应付股利较年初增加

5,400,000.00

元

,

增长

3524.35%,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子公司贵州科之杰应付少数

股东曾宪才的现金分红

540

万元所致。

9

、其他应付款较年初减少

20,561,193.69

元

,

下降

84.07%,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子公司科之杰集团支付周新

股权转让款

2,000

万元所致。

二、利润表项目

1

、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减少

86,651,436.67

元

,

下降

34.10%,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营业收入下降以及原材料

价格下降所致。

2

、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减少

4,410,855.47

元

,

下降

193.90%,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应收账款收回

,

计提的

坏账冲回所致。

3

、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

1,526,514.55

元

,

下降

58.49%,

主要原因系上年同期子公司检测中心收企

业财政扶持资金

185.5

万元所致。

4

、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

2,808,313.22

元

,

上升

32.09%,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毛利率增长使得利润总

额增加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

36,606,123.33

元

,

主要原因系上年同期子公司贵州科

之杰及湖南科之杰应付票据到期承兑所致。

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

217,579,132.49

元

,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收回银行保本型

理财产品所致。

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

15,973,582.50

元

,

增长

256.07%,

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

子公司陕西科之杰及浙江科之杰取得银行短期借款增加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或持股

5%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无 无 无 无

收购报告书或权

益变动报告书中

所作承诺

无 无 无 无

资产重组时所作

承诺

无 无 无 无

首次公开发行或

再融资时所作承

诺

本公司全体

发起人股东

蔡永太先生

等

５０

人

公司股票上市前发起人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

限制和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自本公司股票上

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也不由本公司

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２０１０

年

０５

月

０６

日 三十六个月

已履行完成承诺

事项

担任公司董

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

的股东蔡永

太先生等

１０

人。

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蔡

永太、李晓斌、麻秀星、黄明辉、叶斌、郭元强、

林燕妮、邱聪、高卫国和林千宇

１０

人承诺：除前

述锁定期外，本人在担任本公司董事、监事或

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所转让的股份不超

过本人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离职后

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且

在申报离职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

交易所挂牌交易所出售的本公司股份总数不

超过本人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０％

。

２０１０

年

０５

月

０６

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行承诺事

项

公司实际控

制人蔡永太

先生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蔡永太先生于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０

日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

承诺函》，承诺如下：

＂

在单独或共同实际控制

贵公司期间，本人及本人单独或共同控制的

企业或经济组织（不含贵公司）不会在中国境

内外直接或间接地以任何形式从事与贵公司

主营业务或者主要产品相竞争或者构成竞争

威胁的业务活动，包括但不限于在中国境内外

投资、收购、兼并或以托管、承包、租赁等方式

经营任何与贵公司主营业务或者主要产品相

同或者相似的企业或经济组织；若贵公司将

来开拓新的业务领域，贵公司享有优先权，承

诺人及其单独或共同控制的企业或经济组织

（不含贵公司）将不再发展同类业务。

＂

２００８

年

０５

月

１０

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行承诺事

项

公司实际控

制人蔡永太

先生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蔡永太先生于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０

日对公司作出承诺：

＂

本人将避免

与贵公司进行关联交易；如因贵公司生产经营

需要而无法避免关联交易时，本人将严格执行

相关回避制度，依法诚信地履行股东的义务，

不会利用关联人的地位，就上述关联交易采

取任何行动以促使贵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

作出侵犯贵公司及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决

议；贵公司与本人之间的关联交易将遵循公

正、公平的原则进行。

２００８

年

０５

月

１０

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行承诺事

项

本公司全体

发起人股东

蔡永太先生

等

５０

人

公司全体发起人股东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９

日向公司

出具《关于避免资金占用的承诺函》，承诺将严

格遵守公司的资金管理制度，积极维护公司的

资金安全，并保证不亲自或通过本人的关联方

以任何形式占用公司及其子公司的资金。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０９

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行承诺事

项

其他对公司中小

股东所作承诺

担任公司董

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

的股东李晓

斌、麻秀星、

黄明辉、叶

斌、桂苗苗、

郭元强、林燕

妮、林千宇等

８

人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促进公司稳定健

康发展，承诺自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０

日起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９

日止的六个月内不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

份。在承诺期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

人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要求公司回购该部分

股份。若在承诺期间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派送股票红利、配股、增发等使股份数量发生

变动的事项，上述锁定股份数量相应调整。在

承诺期间若违反上述承诺减持公司股份，其

本人将减持股份的全部所得上缴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０９

月

２０

日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０

日起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９

日

已履行完成承诺

事项

公司

公司最近十二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

投资，同时，公司郑重承诺：募集资金补充流动

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

投资。

２０１４

年

０８

月

０８

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８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８

日

严格履行承诺事

项

李晓斌、麻秀

星、黄明辉、

叶斌、郭元

强、林燕妮、

林千宇等

７

位

原实际控制

人

为维护公司经营稳定及可持续发展，愿意共同

保障蔡永太先生作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地

位，在作为本公司股东期间，不以任何形式谋

求成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不以

控制为目的增持本公司股份，不与除蔡永太先

生之外的本公司其他股东签订与控制权相关

的任何协议（包括但不限于一致行动协议、限

制实际控制人行使权利的协议），且不参与任

何可能影响蔡永太先生作为本公司实际控制

人地位的活动；并在不作为一致行动人后仍将

尽最大可能共同维护公司及股东的利益最大

化，当蔡永太提出邀约签订一致行动人协议时

将同意签订。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行承诺事

项

杨建华、桂苗

苗、邱聪、高

卫国、陈强

全、刘德渊、

赖卫中、黄汉

东、陈鹭琳、

孙雪峰、钟怀

武、林秀华等

１２

位持有本

公司股份

１．５％

以上的

发起人股东

（原实际控制

人除外）

为维护公司经营稳定及可持续发展，愿意共同

保障蔡永太先生作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地

位，作为本公司股东期间，不以任何形式谋求

成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不以控

制为目的增持本公司股份，不与除蔡永太先生

之外的本公司其他股东签订与控制权相关的

任何协议（包括但不限于一致行动协议、限制

实际控制人行使权利的协议），且不参与任何

可能影响蔡永太先生作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地位的活动，并在作为公司中层以上管理人员

中尽最大可能共同维护公司及股东的利益最

大化。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行承诺事

项

承诺是否及时履

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

体原因及下一步

计划（如有）

不适用。

四、对

2015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

年

1-6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２０１５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

度

－１５．００％

至

１５．００％

２０１５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万元）

９

，

４９１．８５

至

１２

，

８４１．９１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１１

，

１６６．８８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中国经济新常态下，固定资产及房地产投资增速同比放缓，公司盈利能力较上年

同期可能出现小幅波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蔡永太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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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职工监事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监事会于于

2015

年

4

月

23

日收到公司职工

监事刘静颖女士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刘静颖女士因工作变动

,

申请辞去其所担任的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职

工监事职务。刘静颖女士辞去职工监事职务后

,

其将继续在公司任职并担任公司财务部部长职务。

经核实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

刘静颖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

也未作出过股份锁定承诺。

公司于

2015

年

4

月

24

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

,

选举武明红女士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职工监事

,

其任期自选

举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监事会任期结束之日止。

公司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

单

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武明红女士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

不存在

《公司法》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

,

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其任

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武明红女士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八日

附件

:

职工监事简历

武明红女士

:

中国国籍

,1976

年出生

,

大学本科学历

,

高级会计师

,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历任厦门辉腾金属

公司会计、厦门中物投进出口公司财务主管、厦门兴恒丰投资公司财务顾问、公司主办会计、审计部副部长

,

现任集团财务部副部长。

武明红女士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

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

,

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

,

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

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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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会议通知、召集及召开情况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

以下简称

“本次会议”

)

于

2015

年

4

月

24

日上午

11

点在厦门市湖滨南路

62

号建设科技大厦

9

楼公司会议室

,

以现场与通讯

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蔡永太先生召集并主持

,

会议通知已于

2015

年

4

月

13

日以

OA

邮

件、电子邮件、传真等方式送达给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8

名

,

实到董事

8

名。本

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决议

本次会议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表决议案

,

形成了以下决议

:

一、审议通过了《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季度报告》

;

表决结果为

:8

票赞

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公司董事会认为

:

公司

2015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相关内控制度

的规定

,

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

,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公司

2015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刊载于

2015

年

4

月

28

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

;

同

时

,

公司

2015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刊载于

2015

年

4

月

28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

日报》上。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表决结果为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

权。

鉴于公司独立董事邹学栋先生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

(

任职

)

问题的意见》的文件精神

,

辞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职务。经与公司主要股东初步协商

,

并经公司董事

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

本次董事会同意提名刘洋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

并提交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选举确定

,

其任期自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结束之日止。该议案

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刊载的《关于增补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公告》。

针对《关于提名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公司独立董事邹学栋、王凤洲、李智勇已出具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提名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独立意见》

,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4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

表决结果为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公司董事会决定于

2014

年

5

月

19

日下午

15:00

在厦门市湖滨南路

62

号建设科技大厦十三楼会议室以现

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014

年度股东大会

,

该次会议将首先听取公司三位独立董事分别所作

的述职报告

,

其次将逐项审议以下议案

:

1

、《公司

201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

、《公司

201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

、《公司

201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4

、《关于公司

201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

5

、《关于公司

2014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

6

、《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2015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

7

、《关于同意公司及子公司进行银行融资的议案》

;

8

、《关于为子公司进行银行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

9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10

、《关于制定

<

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2015-2017

年

)>

的议案》

;

11

、《关于增补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刊载的《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2014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398� � � �证券简称:建研集团 公告编号:2015-019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补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鉴于公司独立董事邹学栋先生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

(

任职

)

问题的意见》的文件精神

,

辞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职务以及公司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职

务。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规定

,

邹学栋先生的辞职申请将在股东大会选举出新任独立

董事后方可生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独立

董事候选人进行资格审查

,

经与公司主要股东初步协商

,

并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

公司董事会同

意提名刘洋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

并提交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选举确定

,

其任期自股

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结束之日止。

刘洋先生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资格和独立性

,

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

,

方可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如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公司同意聘任刘洋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以及提名委员会主

任委员、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

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见附件

1

。

针对《关于提名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公司独立董事邹学栋、王凤洲、李智勇已出具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提名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独立意见》

,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八日

附件

1:

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刘洋先生

:1982

年出生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刘洋先生于

2004

年

7

月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获生物

医学工程学士学位

;

于

2007

年

6

月毕业于厦门大学获生物医学工程硕士学位。曾任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项

目经理、高级经理

,

现任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业务董事

,

成谦声汇控股有限公司

(HK 2728)

独立董事。目前

刘洋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

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

,

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

,

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

戒。

证券代码:002398� � � �证券简称:建研集团 公告编号:2015-020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定于

2015

年

5

月

19

日召开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 现将本次会议的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

一

.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

、股东大会届次

:2014

年度股东大会。

2

、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3

、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

董事会作为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确认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4

、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5

年

5

月

19

日

(

周二

)

下午

15:00;

(2)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5

年

5

月

18

日至

2015

年

5

月

19

日。其中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5

月

19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5

月

18

日下午

15:00

至

2015

年

5

月

19

日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5

、会议的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1)

现场投票

:

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现场会议

,

股东委托的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

股东

;

(2)

网络投票

: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向全体股

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

有效投票结果为准。网络投票包含证券交易系统和互联网系统两种投票方式

,

同一股份只能选择其中一种

方式。

6

、会议出席对象

:

(1)

截至

2015

年

5

月

13

日

(

星期三

)

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本公司股东。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

并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该股东代理人不

必是公司的股东。

(2)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7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厦门市湖滨南路

62

号建设科技大厦

13

楼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会议将首先听取三位独立董事分别所作的述职报告

,

其次将逐项审议以下议案

:

1

、《公司

201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

、《公司

201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

、《公司

201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4

、《关于公司

201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

5

、《关于公司

2014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

6

、《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2015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

7

、《关于同意公司及子公司进行银行融资的议案》

;

8

、《关于为子公司进行银行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

9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10

、《关于制定

<

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2015-2017

年

)>

的议案》

;

11

、《关于增补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规定

,

上述第八、九项议案为特别表决事项

,

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

包括股东代理人

)

所

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他议案将以普通决议方式通过。

本次会议审议的全部议案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进行单独计票

,

单独计票结果将及时公开披露

(

中

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

其他股东

)

。

上述议案中

,

第二项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其余议案已经第三届董事会第

十、 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

内容详见

2015

年

3

月

31

日及

2015

年

4

月

28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

的相关公告。

三、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1

、登记时间

:2015

年

5

月

15

日

(

星期五

),

上午

8:30

至

12:00,

下午

14:30

至

17:30

。

2

、登记地点

:

厦门市湖滨南路

62

号建设科技大厦

9

楼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3

、拟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应持以下文件办理登记

:

(1)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股东大会会议的

,

凭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或授权委托书、

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

(

加盖公章

)

、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

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股东大会会议的

,

凭代

理人的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

(

加盖公章

)

、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2)

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股东大会会议的

,

凭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

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

出席的

,

凭代理人的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的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3)

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

其中

,

以传真方式进行登记的股东

,

务必在出席现场会议时携带上述

材料原件并提交给本公司。

(4)

授权委托书由委托人

(

或委托人的法定代表人

)

授权他人签署的

,

委托人

(

或委托人的法定代表人

)

授权

他人签署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经过公证

,

并与上述办理登记手续所需的文件一并提交给本公

司。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

地址为

http://wltp.cninfo.com.cn)

参

加投票

,

并对网络投票的相关事宜进行具体说明

:

(

一

)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

投票代码

:

深市股东的投票代码为“

362398

”。

2.

投票简称

:

“建研投票”。具体由公司根据原证券简称向深交所申请。

3.

投票时间

:2015

年

5

月

19

日的交易时间

,

即

9:30

—

11:30

和

13:00

—

15:00

。

4.

在投票当日

,

“建研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5.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

(1)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2)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100

元代表总议案

,1.00

元代表议案

1,2.00

元代表议案

2,

依

此类推。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

视为对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所

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表

1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委托价格”一览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总议案 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所有议案

１００

议案

１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１．００

议案

２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２．００

议案

３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３．００

议案

４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４．００

议案

５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５．００

议案

６

《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６．００

议案

７

《关于同意公司及子公司进行银行融资的议案》

７．００

议案

８

《关于为子公司进行银行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８．００

议案

９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９．００

议案

１０

《关于制定

＜

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

＞

的议案》

１０．００

议案

１１

《关于增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１１．００

(3)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对于不采用累积投票制的议案

,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

报表决意见

,1

股代表同意

,2

股代表反对

,3

股代表弃权。

表

2

表决意见对应“委托数量”一览表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4)

在股东大会审议多个议案的情况下

,

如股东对所有议案

(

包括议案的子议案

)

均表示相同意见

,

则可以

只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如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总议案”和单项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

,

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即如果

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

,

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

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其它未表决

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

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

,

则以总议案的表决

意见为准。

(5)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

,

不能撤单

;

(6)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

,

深交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

视为未参与投票。

(

二

)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15

年

5

月

18

日

(

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

)

下午

3:00,

结束时间为

2015

年

5

月

19

日

(

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

)

下午

3:00

。

2.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

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

引》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

,

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3.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

,

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

三

)

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1.

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持有上市公司相同类别股份的

,

应当使用持有该上市公司相同类别股份的任

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

且投票后视为该股东拥有的所有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股份均已投出与上述投

票相同意见的表决票。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分别投票的

,

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2.

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重复投票的

,

以第一次的有效投票为准。

3.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

,

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两

种方式重复投票

,

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4.

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

,

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

,

在计票时

,

视为该股东出席股

东大会

,

纳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

;

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他议案

,

视为弃权

(

如适用

)

。

五、会议联系方式

1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会期预计为半天。

2

、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的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3

、会务联系方式

:

联系人

:

蔡静 联系电话

:0592-2273752

传真

:0592-2273752

邮政编码

:361004

地址

:

厦门市湖滨南路

62

号建设科技大厦

9

楼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十一次会议决议。

2.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八日

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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